房 屋 及 土 地 使 用 同 意 書
房屋座落台中市       區       路﹙街﹚    段        巷      弄      號      樓    室

土地坐落             區       段        地號 

茲有            先生﹙女士﹚擬在本人所有之右開房屋及土地上開設       動物
醫院，對該地及房屋之使用權業經本人同意屬實特立此據。
       此    致

台中市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有權人：              簽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  用  人：            簽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中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日

